
中央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之補助，可否直接由鄉鎮公所以納入預算證明及收據

等逕撥 

(原行政院主計處 94.9.14處忠三字第 0940007041號「主計長信箱」) 

1.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0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69條規定，中央為謀全國經濟

平衡發展，對於財力較差之地方政府應酌予補助，並訂定補助辦法，行政院

爰訂定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作為補助款編列與執行之

依據。依照上開補助辦法規定，有關直轄市及縣市之補助，係由中央負責，

至鄉鎮市補助，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 31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69條第 3項規

定，應由縣政府辦理。 

2.有關生活圈道路建設計畫對縣政府之補助，可否經由縣政府之同意，由鄉鎮

公所以納入預算證明及收據等，依進度逕撥鄉鎮公所一節，鑑於該計畫係屬

前述補助辦法規定之補助範圍，其撥付對象限於各縣(市)政府，爰請依照預

算，分別按補助對象、數額及規定等執行。 


